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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与人工智能关系刍议

徐英瑾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　 胡塞尔的意识哲学对于人工智能的意义，一向被学界严重低估。 实际上，胡塞

尔的“现象学悬搁”方法虽貌似对一切自然主义的认知建模工作构成了威胁，但依然能在某种

变通的意义上对人工智能构成启发。 具体而言，“现象学悬搁”对于意识表征中意向模式的普

遍存在性的提示，完全可以在人工智能语境中被转述为下面这个工作思路：建造一台具有自动

“修偏”机能的智能机器，只有在为其配属了丰富的心理模式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而心理模

式的配置本身又会倒逼系统将对于世界的素朴表征转化为那些悬置了外部真值判断的“内存

在表征”。 此外，对于胡塞尔的“Ｎｏｅｍａ”概念的推论主义解释模式，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何福多

所提出的关于命题态度的“盒喻”式处理方案乃是不对的。 不过，目前主流 ＡＩ 在处理意向性

问题方面的表现，依然是十分笨拙的：这些主流进路要么根本就无法在符号表征的层面上触及

意向性问题（如深度学习），要么不得不采用福多的“盒喻”而导致模型的不灵活性（如某些符

号 ＡＩ 技术），要么就在过分强调环境与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同时预设了胡塞尔所反对的“自然

主义态度”（如某些能动主义技术路线）。 由此看来，我们如果要设计一种在最低限度上符合

胡塞尔精神的 ＡＩ 系统，我们就必须与目前的主流 ＡＩ 技术路线分道扬镳。
　 　 关键词：　 意向性；悬搁；信念盒；推论主义；人工智能；意向相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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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在心智哲学界，“意向性”（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一般

被理解为心智关涉到特定事物的一种常见能

力———通过这种能力，被关涉到的事物可以规避

其与心智之间的物理时空阻隔，而成为心智的相

关项（譬如，尽管曹操早在罗贯中写《三国演义》
之前就死了，但这不妨碍罗贯中自己的意向活动

关涉到曹操；尽管宇宙中任何一个黑洞的距离都

离霍金非常遥远，但这并不妨碍霍金的意向活动

指向其中的某个黑洞）。 此外，颇为有趣的是，即
使是一些不存在的对象（如孙悟空），也完全可以

成为意向活动的对象，尽管其无法在物理空间中

存在。 故此，意向对象的存在方式也在哲学文献

里被称为“内存在” （“ ｉ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即“在主观意

识的范围内存在”的意思），以区别于物理对象的

外部存在方式。
从心智哲学的角度看，由于布伦塔诺（Ｆｒａｎｚ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早就将是否具有“意向性”视为区分“有
心智者”与“无心智者”的基本标准，①那么，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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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该论题的效力从人类拓展到机器上，我们

就不难得到下面的推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人
∙∙∙∙∙∙∙∙∙∙

工智能系统将不得不具有
∙∙∙∙∙∙∙∙∙∙∙

“意向性
∙∙∙

”，否则它就不
∙∙∙∙∙

是真正具有智能的
∙∙∙∙∙∙∙∙

。
不过，一涉及哲学与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简称“ＡＩ”）之间的跨学科对话，知识壁

垒所带来的交流困难或许就会立即阻碍对话的深

入。 一个不熟悉此类哲学讨论的 ＡＩ 专家或许会

问：我们做工程研究的，为何要在意布伦塔诺说了

些什么呢？ 另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工程学与数

学语言来定义“意向性”呢？
面对这样的疑问，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意向

性”的确很难通过严密的数学语言来加以界定，
这就像“机器智能”这个术语也难以通过类似方

式得到界定一样。 毋宁说，最终确定一台机器或

一个生物是否具有“意向性”，乃是来自第三方报

告中的定性评估———换言之，大多数人若在定性

的层面上觉得它有意向性，那么，它就是有意向性

的（请参考丹尼特的“意向姿态”理论②）。 然而，
此类定性描述依然在工程学描述中是不可或缺

的，因为对于任何工程产品的第三方定性评估都

是检测其“可被接受性”的最关键环节。 至于建

造一台使得大多数用户觉得其具有“意向性”的

智能机器的实用价值，则主要体现在：（甲）只有

在用户愿意对一台机器进行“意向性”指派的前

提下，这台机器才可能通过“图灵测验”———换言

之，没有人会认为一台不具有意向性的机器是与

人类彼此不可分辨的（并因此是具有整全智能

的）；（乙）不同的意向性模式（如相信、怀疑、担
心、期望，等等）的存在，会导向智能体对于所储

存的信息的不同精细处理模式，而一种能够在这

些处理模式之间进行恰当切换的机器，显然就具

有了更强的对于环境的适应力，并因此是更智能

的（举个例子说，一台能够进行适当的怀疑的机

器，自然就比一台从来都不会怀疑的机器要来得

更为智能）。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建造一台使得大多数用

户觉得其具有“意向性”的智能机器呢？ 一种最

自然的方式，就是通过某种编程语言在其运作架

构中嵌入某种“意向性程序”，而这种程序又与人

类大脑自己执行的“意向性程序”有着某种家族

相似关系（如果人类的大脑也可以被视为某种计

算机的话）。 或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先将人类自

身的意向性结构吃透，然后再找到某种合适的数

理建模方式，将其移植到硅基体上，由此实现人造

机器层面上的意向性。
而要实现上述理论目的，我们就很难不去认

真复习布伦塔诺的弟子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 众

所周知，这一理论被公认为 ２０ 世纪的西方哲学所

能提供的最精细的意向性理论，因此，在不对胡塞

尔哲学进行解读的前提下就去匆忙进行意向性建

模，很可能就会让建模者错失很多“取经”的机

会。 然而，即使在国际范围内，将胡塞尔哲学与人

工智能相互联系的文献还不多见。③换言之，人工

智能界目前还没有吃透“胡塞尔哲学”这碗饭。
熟悉当代英美心智哲学发展的读者或许会奇

怪：意向性理论的 ＡＩ 化明显预设了自然主义的理

论框架（根据这一框架，所有心智现象都可以被

自然科学的话语方式顺化），而胡塞尔哲学的“反
自然主义设定”的气息是很明显的。 在这样的情

况下，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强调胡塞尔的理论地

位，是不是有“错点鸳鸯谱”之嫌呢？ 另外，在“自
然主义化的意向性理论” 这面大旗下，米利根

（Ｒｕｔｈ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德瑞茨克（ Ｆｒｅｄ Ｄｒｅｔｓｋｅ）、福多

（Ｊｅｒｒｙ Ｆｏｄｏｒ）的工作成就在西方也都获得了非常

大的学术关注度，而为何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以他

们的成就为出发点呢？
对于上述疑问，笔者的简复如下：
第一，如果我们将自然主义的底线定位为

“随附论论题”④的话，那么，胡塞尔现象学所实行

的“悬搁”操作并不意味着对于随附论的否定，而
仅仅意味着对于随附论所涉及的外部物理状态的

不关心态度（详后）。 第二，现象学家对于认知活

动所依赖的神经科学细节的漠视态度，在逻辑上

也完全可以与作为自然主义立场之一的“非还原

物理主义”相容（因为非还原物理主义者对认知

活动所依赖的底层科学细节并不太关心）。 第

三，米利根的“生物语义学”⑤ 也好，德瑞茨克的

“信息语义学”⑥也罢，都具有一种“外在主义语义

学”的理论意蕴———也就是说，他们将认知系统

之外的某些外在物理因素视为最终促发系统内部

意向语义的源初“发动机”。 但对于 ＡＩ 研究者来

说，倘若他们预设了这种工作路径的话，他们就会

预先建立对于系统所在的物理环境的整全模型，
而这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第四，福多的思想语言

假设———即认为“心语”（ｍｅｎｔａｌｅｓｅ）⑦对于语义符

号的记号个例的句法操作是能够支撑起一套完整

的意向活动的———或许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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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但是，对于如何通过句法操作来实现“系
统性”⑧等基本语义属性，他尚没有给出一个具有

突破性的“基于句法”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他本

人对于命题态度的“盒喻”式描述方案恰恰很难

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意向内容与特定心理模式的结

合方式，详后）。 而这些麻烦恐怕只有通过对于

胡塞尔哲学的系统复习才能得到全面避免。
本文的讨论，就将从对于胡塞尔意向性理论

的重述开始。 当然，这种重述本身是朝向“在 ＡＩ
平台上进行认知建模”这一终极目的的，因此，相
关的重述所依赖的语言方式就不会过于忠于胡塞

尔本人的晦涩语言风格，而会向以“明晰性”为特

点的英美分析哲学叙事风格做一些适当的倾斜。

二、“现象学悬搁”对于人工智能提出的拷问

众所周知，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的基本方法

论前设乃是 “ 现象学悬搁” （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ｐｏｃｈé）。 非常粗略地说，“现象学悬搁”是一种

将世界中的所有对于外部世界判断（如“地球只

有月球这一颗卫星” “汉献帝刘协是东汉最后一

位皇帝”，等等）的真值都加以悬置，而只讨论其

在意识之中呈现样态的哲学技术。 用胡塞尔自己

的话来说，通过悬搁“而被排除出去的东西，其实

只是在记号层面上发生了一种导致价位重设的变

化；而经过这种价位重设后的事态，其实是在现象

学领域内重新找到了其位置。 说得形象一点，被
放到括号里去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从我们的现象

学黑板上被擦掉，而仅仅是被放到括号里去了，并
由此与一个索引产生了联系……”⑨

如何以更为明晰的方式来理解胡塞尔的上述

表达呢？ 笔者就此给出了两重“祛魅化”重述：
第一，基于德语语言知识的重述。 现在假设

我们都改用德语作为哲学研究的工作语言。 有一

定德语知识的读者都知道，在德语中有一种时态

叫“第一虚拟态”，其用法是在间接引语中给出引

文，却不对引文的真假做出断定。 譬如，当我说

“Ｓｉｅ ｓａｇｔｅ， ｓｉｅ ｓｅｉ ｋｒａｎｋ”（“她说她得病了”）的时

候，作为说话人的我并没有判定“她得病了”这一

信息是否属实（当然，在这个德语例句中，她说了

那句话的事实本身的确得到了肯定）。 现在，我
们不妨再做出这样一步大胆的设想：在将所有的

德语语句都视为“我思” （ Ｉｃｈ ｄｅｎｋｅ）这一心理模

式的内容的情况下，这些语句其实都可以改造为

第一虚拟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我所断言的

内容在外部物理世界中的真假不做任何判断，而
仅仅是肯定了其在我意识中呈现为真（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这种意义上的“真”与一般人所言的带

有自然态度的“真”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支持后一

种“真”的证据是带有第三人称属性的，而支持前

一种“真”的证据是带有第一人称属性的）。 这也

就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悬搁”所试图达到的效果。
第二，基于语言哲学的重述。 熟悉语言哲学

发展的读者都知道，带有命题态度的语句是否可

以被外延主义的框架处理，一直是困扰像蒯因

（Ｗ．Ｖ．Ｑｕｉｎｅ）这样的语言哲学家的一个难题。⑩该

难题可以被简述如下：我们知道，如果“曹操在官

渡打败了袁绍”是真的，那么“曹孟德在官渡打败

了袁本初”也肯定是真的，因为这两句话描述的

是同一个历史事件。 现假设张三从历史书上读到

了“曹操在官渡打败了袁绍”这一条记录，并相信

之；又假设他并不知道曹操的表字是“孟德”、袁
绍的表字是“本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并不

会相信“曹孟德在官渡打败了袁本初”这一条。
那么，为何在加入“相信”这个命题态度词后，一
个事件的一个真描述就推不出对于同一个事件的

另外一个真描述了呢？ 这就说明命题态度的加入

改变了语句的真值条件。 说得更清楚一点，在张

三的信念系统中，他是无法与“曹操本人”发生联

系的，与之发生联系的乃是“曹操”这个名字，以
及在他所读到的历史书中提到的那些描述。 所

以，曹操本人实际做了什么，乃是与张三的信念形

成过程没有什么关系的，重要的是哪些关于曹操

的信息被“喂”给了张三。 现在我们就本着这一

思路，不妨再做出一步更大胆的设想：如果所有呈

现在吾辈面前的命题内容都可以加上“我相信”
这样一个命题态度的话，那么由此构成的以“我
相信 Ｐ”为结构的新语句的真值条件就会与“Ｐ”
的真值条件脱钩。 由此，我们也就完成了“现象

学悬搁”的操作。
读者或许会问：我们为何要跟着胡塞尔，给出

一种基于第一人称的对于世界描述的改写呢？ 这

样做对 ＡＩ 研究又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要

制造出一个具有足够丰富的行为输出种类的人工

智能体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要有足够丰富的心理

状态———也就是说，在该智能体记忆库中储藏的

信息并不是以某种机械的、外在的方式被摆放在

那里的，而需要以特定心理装置相互配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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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预先加以裁减（这又好比说，进入一条炼钢

厂流水线的铁矿石需要经过某种预处理，否则就

会磕坏机器）。 而人类心理装置的一个基本属性

就是：它在单位时间内只能处理相对有限的信息，
因此，它不可能将外部世界中客观存在的海量信

息以一种不经裁减的方式纳入自己的“加工流水

线”。 从这个角度看，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悬

搁”，在实质上便是一种“信息减负”作业；换言

之，经过这种操作，在自然态度中对于外部对象的

实存设定所需要的大量信息量（比如对于“曹操

本人到底做了些什么”的系统化探究所带来的巨

额信息量），便会通过对于现象学“明证性”的诉

求而得到有效的压缩。
读者或许会问：在 ＡＩ 设计中进行这种的“现

象学操作”，难道不会导致系统产生偏见吗？ 难

道我们需要建造一台具有偏见的机器吗？
这里的回答是：其实我们别无更好的选择。

说得更清楚一点，从逻辑上看，以“是否具有偏

见”以及“是否能够自行修正偏见”为两大基本指

标，我们只有如下四个选项可选：
选择一：建造一台具有偏见但无法修正自己

偏见的机器。
选择二：建造一台具有自己偏见但可以自行

修正自己偏见的机器。
选择三：建造一台没有偏见且不需要修正自

己偏见的机器。
选择四：建造一台没有偏见且可以改进自己

偏见的机器。
“选择四”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一台在

自身的知识储备中没有偏见的机器是不需要修正

自己偏见的。 而这就逼迫我们走向“选择三”。
但“选择三”又过于理想化了，因为现有的主流的

ＡＩ 研究———无论是基于符号 ＡＩ 技术路线的专家

系统还是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机器学习———都很

难保证系统获得的知识是可以豁免于进一步修正

的。􀃊􀁉􀁓说得更一般一点，ＡＩ 系统与人类一样，都是

“有限存在者”，而这一点就使得其所获得的信念

系统肯定会与作为“自在之物”的世界本身有所

偏差（更何况目前 ＡＩ 系统的知识库中的信息往

往是同样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类程序员输入

的）。 这种情况就又逼迫我们走向“选择一”。 但

“选择一”显然不能导致一种让用户满意的 ＡＩ 设
计方案，因为用户自然希望系统是能够自行修正

自身偏见的。 而这种来自用户的要求又将我们导

向了“选择二”。 该结果也恰恰是与胡塞尔“现象

学悬搁”的理论指向相向而行的，因为胡塞尔的

相关哲学操作既保证了现象学主体能够获得一种

与客观真理的获取方式不同的真理获取方式（站
在“自然态度”的立场上看，这种“真理”无疑就是

偏见），又没有阻止现象学主体能够以相应的意

识操作步骤来获取“偏见度”稍低一点的新信念

（而这一点在对于“Ｎｏｅｍａ”的推论主义解释中得

到了明确体现，详后）。
但这里引发的新问题是：怎么来保证一个 ＡＩ

系统能够实现“选择二”提出的“具有自我修正

力”这一规范性要求呢？ 这便是下一部分所要回

答的问题。

三、从关于心理模式的“盒喻”到对于“Ｎｏｅｍａ”
的推论主义解释

　 　 很显然，如果一个认知系统能够自行地对既

有的偏见进行修正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具有相对

丰富的心理模式（以及作为其在语言表达中的对

应物的命题态度）。 比如，如果“相信”与“怀疑”
都是这样的心理态度的话，那么一个系统必须先

从“相信 Ｐ”走向“怀疑 Ｐ”，它才可能有动力去修

正“Ｐ”的内容。 但如何在认知建模中恰当地处理

心理模式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搁置一下

胡塞尔的见解，而去看看美国哲学家福多在其

“思想语言”构建中是怎么说的（之所以在此要提

到福多的工作，乃是因为他的工作代表了在英美

心智哲学领域内处理命题态度的一种典型做

法）：
思想语言假设说的是：命题态度乃

是心灵与心灵表征之间的关系（正是这

些表征表达出了相关态度的内容）。 以

俗语概括之，即：彼得相信铅块沉了这件

事情， 就是说： 彼 得 有 一 个 心 语 的 表

征———其内容就是 “铅块沉了”———而

该表征就处在彼得的“信念盒” （ ｂｅｌｉｅｆ
ｂｏｘ）之中。􀃊􀁉􀁔

这里所说的“信念盒”，就是这样一种心灵装

置：它能够对放入本盒的心语表征内容的个例记

号进行某种机械操作，使得其能够锁定自身的真

值。 而在同样的心灵表征被放入其他命题状态

盒———如“意图盒”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ｏｘ）􀃊􀁉􀁕———后，心智

又会根据各自相关的内置算法对其进行不同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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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操作。 然而，不同的命题态度盒到底会导致心

智采取具体怎样不同针对心语的算法化操作呢？
对于此问题，福多的描述多少有点语焉不详。 更

麻烦的是，他的描述预设了不同命题态度盒之间

的关系是离散的，也就是说，当整台心智机器“面
板”上的某个或某些盒子被启动后，这些被激发

的盒子不会导致别的盒子也与之发生“共振”。
不过，有两个论证能够对这种“离散性”假设构成

威胁：
第一，正如美国哲学家塞尔（ 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在

其名著《意向性》中所指出的，“信念”与“欲望”
均是可以被表征为一个连续量的，因此，讨论“信
念”与“欲望”之“强” “弱”才是有意义的。 而这

种程度方面的可区分性，对表达某种复杂命题态

度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对某事感到大
∙∙∙

喜
∙

这一点就不仅预设了相关心理主体相信
∙∙

相关事

态发生了，并且还预设其强烈
∙∙

渴望这类事态之发

生。􀃊􀁉􀁖然而，命题态度在程度上的可区分性却会使

得不同盒子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譬如，我们不

知道信念强度的减弱，在多少程度上会使得信念

盒中的内容“溢入”另外一个命题态度盒———如

“怀疑盒”———并由此破坏不同盒子之间的离散

关系。
第二，亦正如塞尔指出的，对于不少复杂命题

态度的分析将驱使我们引入时间因子———比如

“对某事感到不满”就必须被分析为“现在
∙∙

相信某

事发生，且过去
∙∙

相信此事在未来
∙∙∙

不会发生，且渴望

此事不要发生”。􀃊􀁉􀁗这里所说的时间因子显然是认

知系统内部的时间，而不是外部的物理时间（譬
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被“笛卡尔式精灵”完全弄

混了物理时间的心智系统，依然维持着自身的内

部时间系统的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具有了种种

心理意向状态）。 这就引入了一个新的问题：如
果系统对于其内部时间的表征也类似于某种命题

态度的话，难道我们又需要为不同的内部时间表

征———过去、现在与将来———提供不同的命题态

度盒吗？ 然而，关于内部时间表征的一个基本常

识性见解便是：我们其实是很难将“过去”“现在”
与“将来”视为彼此离散的高阶态度的，因此，我
们也就很难相信与之配套的命题态度盒是彼此离

散的。
由此看来，要为一个人造的心智系统配属合

用的命题态度，基于“盒喻”的福多式进路是行不

通的。 而在这个问题上，胡塞尔的见解又是什

么呢？
至少可以立即肯定的是，就内意识时间问题

而言，胡塞尔是赞同将内意识时间意义上的“现
在”“将来”与“未来”视为不同的心理模式所统摄

的内容的———这三种心理模式分别是 “原初印

象”（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前展” （ ｐｒｏｔｅｎｔｉｏｎ） 与

“迟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不过，与福多不同，他更愿意

强调这三种心理模式之间的相互渗透性与相互影

响性———换言之，在他看来，时间环节 Ａ 既可以

视为“原初印象”的产物，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视

为“前展”的产物，等等。􀃊􀁉􀁘这自然就等于否定了福

多式的“盒喻”思路。 有理由认为，胡塞尔对于

“盒喻”的拒斥态度，也体现在他对于“Ｎｏｅｍａ”这
个概念的阐述方式之中。

那么，到底什么是“Ｎｏｅｍａ”呢？ 按照胡塞尔

研究专家扎哈维（Ｄａｎ Ｚａｈａｖｉ）对于胡塞尔原意的

概括，􀃊􀁉􀁙在经历“现象学悬搁”的操作之后，一个完

整的意向性活动包括两个要素：（甲）意向性活动

所涉及的感觉要素，即所谓“Ｈｙｌｅ”（一般译为“质
素”）；（乙）意向性中的意义内容要素，也就是所

谓的“Ｎｏｅｍａ”。􀃊􀁉􀁚“Ｎｏｅｍａ”也被扎哈维称为“在意

向 中 被 呈 现 出 来 的 对 象 ” （ ｏｂｊｅｃｔ⁃ａｓ⁃ｉｔ⁃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以区别于物理对象自身。 这里需要注

意的是，至少按照扎哈维的解释，在“Ｎｏｅｍａ”这一

名目下，胡塞尔并没有在“意义赋予活动”与“意
义内容”之间划出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这也

就是说，“Ｎｏｅｍａ”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弗雷格哲

学意义上那种带有准柏拉图主义色彩的静态“意
义”，而是同时应当带有动态的“意义赋予”的意

味（尽管对于“Ｎｏｅｍａ”的弗雷格式解释的确曾经

在胡塞尔思想的诠释史上盛行过一时􀃊􀁉􀁛）。 若以

福多的“盒喻”为参照系，这种观点也就等于进一

步否定了使得该隐喻富有意义的如下逻辑前提：
“Ｎｏｅｍａ”必须是某种中立于意识行为的准柏拉图

式理念的物理记号，否则它就不能在被摆放到不

同“盒子”里去之后还保持自身同一。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在这种摆脱了弗雷格主

义解释影响的“Ｎｏｅｍａ”框架中重新理解命题态度

呢？ 尽管对于诸种命题态度的全景式考察显然是

本文力有不逮的，但一种关涉到信念强度变化的

说明，却至少可以通过克劳威尔（Ｓｔｅｖｅｎ Ｃｒｏｗｅｌｌ）
的“Ｎｏｅｍａ”重构方案而被给出。􀃊􀁊􀁒与克劳威尔的

重构特别相关的胡塞尔原文乃是下面这段文字：
无论在何处，“对象”都是具有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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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意识关联系统所具有的名字。 它最

早是作为“Ｎｏｅｍａ 式 Ｘ”的方式出现的，
是作为意义的主词而出现的（这些意义

本身又从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感觉或所

与）。 此外，它又作为“实在对象”的名

字出现，也就是说，被其命名的，乃是以

特定的可被明证的方式而被考虑到的理

性的协同关联———在这种关联中，意义

的形成过程也好，内在于这些关联的统

一的 Ｘ 也罢，都得到了其理性的位置。􀃊􀁊􀁓

很显然，这段引文所说的“对象”，只能取扎

哈维所说的“在意向中被呈现出来的对象”的意

思，而这里所说的“关联”，则是指能够在现象学

意识中被呈现出来的诸表征之间的协同性关系。
而整段引文的意思即：所谓的“Ｎｏｅｍａ 式对象”，
其实就是诸现象之间的协同关系所构造出来的一

个稳定的意义内核。 克劳威尔对此进一步给出了

如下例证：被感知到的颜色，作为一个“Ｎｏｅｍａ 式

对象”，是作为某种事物出现的预兆出现的；而被

感知到的某个物体，作为一个“Ｎｏｅｍａ 式对象”，
正面蕴含了其没有被看到的背面的存在；被感知

的一个谷仓，作为一个“Ｎｏｅｍａ 式对象”，蕴含了

诸如“农场”的相关事项的存在。􀃊􀁊􀁔这也就是说，任
何一个“Ｎｏｅｍａ 式对象”都必须通过与一系列其

他表征的互相关联才能够确立。
克劳威尔自己曾明确表示，他对于胡塞尔的

这种解释，乃是对于美国哲学家布兰登（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ａｎｄｏｍ）在语言哲学层面上给出的“推论主义”
（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的意识哲学化版本。 布兰登的

推论主义的大致意思是：任何一个人在公共言谈

中给出一个断言（如“曹操的表字是孟德”）时，他
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以便将该断言与一些相关

推论联系在一起（譬如这样的推论：“曹操的儿子

就是曹孟德的儿子”），并为可能的质疑提供好理

由（譬如：说“曹操的表字是孟德”的根据，乃在于

陈寿写的《三国志》）。 外部的评估者则根据此人

的表现给其打分，并反馈给说话人，由此构成语言

游戏中的“积分系统”。 而布兰登的这一理论的

意识哲学化（即胡塞尔化）版本则是：任何一个在

意识中呈现出来的“Ｎｏｅｍａ 式对象”的确立，都需

要预设其与一些相关表征有着某种协同关系（而
且这种开放性也应当是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而
意识主体在新的现象体验中对于期望中的协同关

系的验证，则使得其对于意识主体的预先期望得

到了更高的积分，并由此使得从该对象之中推出

新现象预测的推论力也变得更强。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按照这种对于胡塞

尔意向理论的新解释（下面我们就不妨称之为

“胡塞尔—布兰登路线”），使得“Ｎｏｅｍａ 式对象”
的稳定意义内核得以呈现的那种处在表征之间的

协调关系，不仅可以用以调整来自不同感官道的

表征（如视觉表征、触觉表征、听觉表征等），而且

也加以用以调整带有知觉内容的表征与抽象语义

表征之间的关系。 举一个克劳威尔用过的例子来

说明：如果一个认知主体学会了关于“水”的分子

结构的化学知识（这一知识无疑是一种抽象的语

义），那么他就会将这一新表征嵌入原本由关于

“水”的知觉表征如“（看起来）透明” “（闻起来）
无味”等所构成的概念协同系统之中；而这样一

来，对于“水”的存在性断言显然也就需要更多的

明证性经验来加以支持了（顺便说一句，化学语

言自身虽然是抽象的，但是对于化学证据的主观

性吸纳依然是可以处在现象学视角之中的）。 而

这种经由概念协同关系的复杂化而导致的信念态

度的变化，自然也就解释了为何一个具有中学化

学知识水准的认知主体，一般不会认为一种貌似

是水（却不具有水的化学结构）的物质是真正的

水，而认为只是“伪水” （因为这种“伪水”的经验

协同结构要比真水来得简单）。􀃊􀁊􀁖而从这一讨论中

所得到的重要推论便是：按照“胡塞尔—布兰登

路线”，信念的系统修正过程应当可以涵盖从日

常知觉到科学描述的不同的意义领域，由此实现

高度灵活的意义组合方式。
此外，如果我们采纳了按照“胡塞尔—布兰

登主义的解释路数”构造出来的“意向性”概念的

话，我们自然也就更无必要在讨论“相信”这个命

题态度时采用福多的“盒喻”了。 毋宁说，按照这

种解释，“相信”这个命题态度只是一个“Ｎｏｅｍａ
式对象”在相关表征网络中所处的地位的反思性

判断：如果这样的地位被认为是更具有协同性的，
则主体“相信”其存在的程度就更高，反之就更

低。 换言之，命题态度的性质，本身就是命题内容

性质的关联物，而那种可以中立于各种“命题态

度盒”而存在的命题内容，其实在胡塞尔的意向

性理论中是无法得到恰当安顿的。
从 ＡＩ 的角度看，如果一个 ＡＩ 系统能够具有

一种按照“胡塞尔—布兰登路线”的要求去表征

意向对象的能力的话，那么它就能够以一种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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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方式，根据不时进入工作记忆池的新证据，
更新其对于某个信念的确证度，由此实现我们在

前文中所提到的那种可能性：建造一个虽然具有

偏见，却可以自行修正偏见的 ＡＩ 系统。 反过来

说，如果我们在实现这种可能的时候，放弃这种

“胡塞尔—布兰登路线”，而去采纳福多所建议的

“盒喻”的话，那么，编程员就很难不陷入下述工

作所带来的巨大负担之中了。 譬如，以公理化的

方式预先设置不同的“命题态度盒”，并以一种

“一劳永逸”的方式，预先规定各盒对置放于盒中

的命题内容的不同操作原则，进而规定同一内容

从任何一个盒子进入任何一个别的盒子后的真值

变换规则。 然而，这个做法显然会导致大量“削
足适履”的僵化先验设计，并因此是很难应对在

鲜活的日常语用环境中不时涌现出来的偶发情况

的。 我们将在下一部分的分析中以更多的证据来

支持上述评判。􀃊􀁊􀁗

四、现有的主流 ＡＩ 研究能够满足胡塞尔

哲学所提出的要求吗？

　 　 现在我们就将讨论的主要对象从胡塞尔哲

学转移到 ＡＩ。 很显然，在 ＡＩ 的语境中讨论“如何

在算法层面上实现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这一问

题，我们就很难回避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在机器的

层面上实现所谓的“现象学悬搁”，由此使得处在

“机器意向性”之内的表征能够同时处在“机器意

识”的笼罩之下呢？
考虑到在英美心灵哲学的脉络中，“意识”问

题与“意向性”问题往往被分别处理，􀃊􀁊􀁘所以，上述

问题似乎也应当被拆分为两个问题：（甲） “机器

意识”何以可能？ （乙）“机器意向性”何以可能？
乍一看，问题（甲）似乎是极难回答的，因为

一个心灵二元论者会在根本上否定通过编程方式

来实现“机器意识”的可能性。 然而，在此立即就

陷入与心灵二元论者的论战显然是不明智的，因
为心灵二元论者与唯物论者之间的分歧实在是过

于根本且过于“形而上学”了，以至于处在一个不

那么抽象层面上的典型的人工智能哲学研究，并
不能为这种争论提供恰当的场所。 由于本部分的

讨论主要是写给对 ＡＩ 研究所预设的自然主义前

提抱有基本同情心的读者，所以，在此我们不妨就

绕开与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争辩，而讨论在经验科

学的研究套路中处理“意识”的可能性。 考虑到

这种讨论必须与机器编程的工作具有可沟通性，

我们就不得不去寻找某种能够带有“功能主义”
色彩的意识理论，以便为机器意识研究所用（顺
便说一句，根据“功能主义”的立场，心智活动的

实质乃在于其某种既能体现于碳基生命体又能体

现于硅基元件的抽象功能。 这种“本体论宽容

性”显然是为 ＡＩ 研究者所乐见的）。 按照该标

准，巴爱思（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ａａｒｓ）的“全局工作场域论”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似乎就应当被“机器意

识”的研究者所偏好，因为这种理论的抽象描述

形式———“意识状态”就是“工作记忆”中被注意

力机制所关注到的事项———是完全可以通过对于

“工作记忆”与“注意力”的计算建模工作而在一

个计算平台上被加以复制的。􀃊􀁊􀁚至于这样的工作

成果是否能够把握到“意识”的那种神秘的主观

面相，则是一个牵涉到“主观面相”之本质的术语

学问题，并因此并不需要 ＡＩ 专家在第一时刻加以

面对。􀃊􀁊􀁛

真正麻烦的是前述问题（乙），因为即使是我

们采用了对于巴爱思的意识理论的计算化建模方

式，我们依然无法由此就构造出具有命题态度与

命题内容的完整的意向性结构。 而试图在这个方

向上做出努力的 ＡＩ 专家，则太容易落入福多提出

的“盒喻”的窠臼了（尽管他们未必读过福多），因
为“盒喻”这一表达与常识心理学所给出的意向

性结构之间的相似性，的确很容易诱使人们去认

真地对待该比喻。 譬如，意大利人工智能专家癸

翁奇利亚 （ Ｆａｕｓｔｏ Ｇｉｕｎｃｈｉｇｌｉａ） 和鲍奎特 （ Ｐａｏｌｏ
Ｂｏｕｑｕｅｔ）在他们合写的长文《语境推理导论———
一种人工智能的视角》􀃊􀁋􀁒中，便在“语境建模”这个

题目下谈到了对于“语境” 的“盒喻” 化处理方

式———有鉴于“命题态度”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

种特殊的 “语境” （如 “相信语境” “怀疑语境”
等），这种谈论显然具备了对于“意向性建模”的

覆盖力。 根据此二人的叙述，每个语境是一个盒

子，每个盒子均有边界，进入和离开这盒子也都需

要遵照一定的规则。 而任何一个对语境敏感的句

子，也只有在被放到这样的一个盒子中去之后，才
能够获得确定的真值，并由于所在的盒子不同而

具有不同的真值。 譬如：“马年是甲午年”这个句

子在“２０１４ 年” 这个 “盒子” 里是真的，但移到

“１９７８ 年”这个“盒子”中却马上就变成假的了

（１９７８ 年虽是马年，却不是甲午年，而是戊午年）。
同样的道理，“曹孟德在官渡打败了袁本初”这个

句子在“李四相信”这个盒子里是真的，而在“张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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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信”这个盒子里却是假的了（假设李四是知

道曹操与袁绍各自的表字的，而张三不知）。
那么，怎么刻画命题内容从一个盒子到另外

一个盒子中的迁移规则呢？ 举例来说，古哈（Ｒａ⁃
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Ｖ． Ｇｕｈａ）和麦卡锡（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就

在将每个语境加以编码的前提下，将语境之间的

最重要关系界定为“提升关系”（ｌｉｆ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其相关提升公式示例如下：

∀Ｃ１∀Ｃ２∀ｐ（ｃ１ ⩽ ｃ２） ∧ ｉｓｔ（ｃ１，ｐ） ∧ ¬ ａｂ
ａｓｐｅｃｔ １（ｃ１，ｃ２，ｐ）⇒ｉｓｔ（ｃ２，ｐ）

该公式读作：对于任何两个语境来说，只要其

中一者包含于另一者，任一事件 ｐ 在较小的语境

中成立，且在“方面 １”这两个语境和该事件都不

是反常的，那么该事件也在较大的语境中成立。
而癸翁奇利亚和鲍奎特则不喜欢麦卡锡和古

哈所提出的方案，因为这样的方案必须将语境本

身加以对象化，最后势必构成一个“大语境套小

语境”的“俄罗斯套娃”结构，在技术上会显得非

常笨拙。 他们的替代方案是将任何一个信念主体

对于外部世界的表征刻画为一个局域性理论，并
在此基础上讨论不同的局域性理论之间的兼容

性，由此完成从一个主体的信念到另外一个主体

的信念的推理过程。 相关的推理规则被统称为

“桥律”：􀃊􀁋􀁔

ｃ１ ∶ Ø１，……，ｃｎ ∶ Øｎ

ｃｎ＋１ ∶ Øｎ＋１

其直观含义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语境 Ｃ１ 中

表达式Φ１ 为真，语境Ｃ２ 中表达式Φ２ 为真……语

境 Ｃｎ 中表达式 Φｎ 为真的话，那么我们也就知道

了在语境 Ｃｎ＋１ 中表达式 Φｎ＋１ 为真。
在这里，我们没有篇幅具体讨论癸翁奇利亚

和鲍奎特的工作细节。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
们的工作依然不足以在最低限度上满足“制造一

台能够自动修正偏见的智能机器”这一目标。 其

道理也是非常明显的：其理论模型只能预先假设

不同的主体对于世界本身有着片面的或者近似

（却都不包含明显谬误）的局域模型，却无法假设

不同的主体对于世界本身有着可能在根本上就是

错误的局域模型———尽管“具有世界的错误认

知”这一点对于人类来说实在是太过平常了。 此

外，他们的推理模型并不包含对于突然涌入的新

证据的处理方案，特别不包含对于新证据与旧信

念之间矛盾的处理方案。 因此，我们是无法从他

们的工作基础出发来建立起一个带有布兰登推论

主义风味的胡塞尔意向性模型的。
读者可能会问：癸翁奇利亚和鲍奎特的工作

毕竟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符号 ＡＩ”路数的，而目下

如火如荼的“深度学习”模型，能够在逼近胡塞尔

的意向性模型方面有所进步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以与命题态度刻画作为相关

的深度学习模型———“深度信念网络” （ Ｄｅｅｐ⁃
ｂｅｌｉｅ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为例，该技术目前的主要用

途仅仅是对图像等初级材料进行貌似带有信念内

容的语义标注。 然而，这样的网络得到的语义标

注都是作为网络训练者的人类程序员事先设定好

的，而网络所做的，仅仅是通过大量的训练以便将

特定的感觉材料与特定的语义标注加以联系———
而作为这种训练的结果，网络不可能对训练流程

规定之外的输入材料给出恰当的反应。 与之相比

较，胡塞尔意义上的“Ｎｏｅｍａ”却可以成为具有不

同感官道来源的感觉材料的意义统一者，甚至随

时准备好接受某种相对抽象的语义。 另外，我们

也不知道这样的深度学习构架将如何处理丰富的

命题态度之间的切换———换言之，我们很难将

“怀疑”“期望”“担心”“回忆”这样的命题态度集

指派给它。 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度学习模型似乎

比癸翁奇利亚和鲍奎特的工作成果更难成为胡塞

尔意向性理论的合格的机器实现者。
有的读者或许还会说：在符号 ＡＩ 与深度学习

之外，还有一个技术路数值得胡塞尔的意向性理

论的计算建模者加以考量，这就是所谓的“能动

主义”（ｅｎ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从哲学上看，作为一个认知

科学纲领的 “能动主义” 具有如下四个学术标

签：􀃊􀁋􀁖“具身性”（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即认为认知不仅牵

涉到了中枢神经系统，还牵涉到了其以外的整个

身体运作；“嵌入性”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即认为认

知活动是被嵌入到一个与之相关的外部环境中去

的；“能动性” （ ｅｎａｃｔｅｄｎｅｓｓ），即认为认知活动不

仅仅牵涉到组织体对于外部输入的被动信息加

工，而且更牵涉到组织体对于外部环境的主动影

响；“延展性”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ｎｅｓｓ），即认为认知活动所

随附的物质基础是从大脑延展到外部环境中去

的。 目前，这种被概括为“４Ｅ 主义”的学术主张

已经成为一个横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与 ＡＩ 的
跨学科运动，在西方获得了大量的学术关注度。

但这里的问题是：能动主义是否一种有用的

资源，可以被用来为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进行计

算建模呢？ 笔者的看法并不是那么乐观。 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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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上看，对于肉身与环境在认知上的强调，使得

能动主义的学术光谱更接近海德格尔与梅洛·庞

蒂，而与胡塞尔更偏向意识哲学的风格有所分别。
另外，对于环境因素的过多偏重，在相当程度上为

能动主义者解释那些与环境脱钩的意向对象（如
像“孙悟空”这样不存在的对象，以及像“产权”这
样负载抽象语义的对象）在意识领域内的呈现增

加了难度。 更麻烦的是，在 ＡＩ 领域内对于能动主

义的计算建模工作，其现象学意味会更加淡薄。
譬如，在 ＡＩ 专家兰戴尔·贝尔（Ｒａｎｄａｌｌ Ｄ． Ｂｅｅｒ）
的论文《一种动力学系统视角中的“能动者—环

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中，作者为了能够刻画出

能动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率先将两者分别刻画

为两个动力学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将两者之间的

互动性解释为两个动力学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
但这种建模方式预设了建模者有某种独立于能动

者与环境的“第三方视角”，而这显然会在哲学上

预设胡塞尔所反对的“自然主义态度”，并因此与

胡塞尔的哲学立场脱钩。
一个能够在能动主义与胡塞尔之间找到平衡

的学术资源恐怕是认知语言学（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因为认知语言学对于“具身性”的强调的确

构成了其与“４Ｅ 主义”的亲缘关系；而其对于认

知图式的直观化表现形式，则又让人联想到胡塞

尔的现象学直观。 但问题是：关于如何在计算机

建模的平台上重现认知语言学的观点，目前学界

尚没有与之配套的成熟的技术手段。􀃊􀁋􀁘所以，对于

“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的计算化建模”这一任务

来说，认知语言学的资源可谓“远水不解近渴”。
综上所述，主流 ＡＩ 学界目前应当还没有能力

消化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并将其付诸实际的建

模工作。

五、总结

从总体上看，本文的讨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悬搁”方法对

于 ＡＩ 研究的一般意义，特别是强调了建造一种具

有现象学视域并具有错误自动修正机能的智能机

器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则勾勒了一种以布兰登的

推论主义为参考要素的胡塞尔式意向性理论，并
对福多提出的关于命题态度的“盒喻”提出了批

评。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中，笔者则对主流 ＡＩ 在处

理意向性问题方面的无力性进行了揭露———这些

主流进路要么根本就无法在符号表征的层面上触

及意向性问题（如深度学习），要么不得不采用福

多的“盒喻”而导致模型的笨拙性（如某些符号 ＡＩ
技术），要么就在过分强调环境与主体的相互关

系的同时预设了胡塞尔所反对的“自然主义态

度”（如某些能动主义技术路线）。 由此看来，如
果要设计一种在最低限度上符合胡塞尔精神的

ＡＩ 系统，我们就必须与目前的主流 ＡＩ 技术路线

分道扬镳。
而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值得推荐的“非主流”

ＡＩ 技术路线，则由王培先生发明的“非公理推演

系统” （ Ｎｏｎ⁃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或

“纳思系统”———来加以提供。􀃊􀁋􀁙这是一个试图以

“非公理的” （Ｎｏｎ⁃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ｃ）灵活方式为系统进

行知识编码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而“非公理的

方式”一语在此真正的蕴意乃是：该系统的语义

学知识，是能够随着系统学习经验的丰富化而不

断被丰富化的，而这一点也就能使得编程者从

“为系统事先编制万无一失的语义库”的繁重任

务中被解放出来。 同时，纳思知识库对于外部环

境知识的“片面性”，也使得其能够更好地体现

“现象学悬搁”的真义———即以在“意识”（在此指

在机器的工作记忆中能被注意力机制“照亮”的

部分）中涌现的信念的真为真，而不管其在外部

世界中的真值条件如何。 此外，在纳思系统中，词
项之间的语义联系是可以在一种不引入“命题态

度盒”的前提下而模拟命题态度的某些基本变化

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就使得对于“Ｎｏｅｍａ 式对象”
的计算模拟有了基本保障。 不过，限于篇幅的关

系，以及本篇论文的“哲学”性质，关于纳思系统

模拟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技术细节，笔者在此只

能予以省略了。

注释：
①Ｆ．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７３， ｐｐ． ８８－８９．
②参看 Ｄａｎｉｅｌ Ｄｅｎｎｅｔｔ，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１９９１。
③在国际上，在“现象学与认知科学”这个名目下展开的研究大

多聚焦于海德格尔哲学或梅洛·庞蒂哲学，而不是胡塞尔哲

学。 少数涉及胡塞尔－ＡＩ 关系的文献，对于“如何为胡塞尔的

意向性理论进行计算建模”这一问题其实并没有太深入的讨

论。 参看：Ｍ． Ｉｓｓａｃ （２０１８），“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
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 １９５： ８６３－８７４； Ａ．Ｂｅａｖｏｒｓ
（２００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Ｍｅｔａ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３３： ７０－８２（依据笔者浅见，前一文献对胡塞尔《逻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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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关注太多，而没有触及胡塞尔的《观念》系列所提出的意向

性理论；后一文献的问题是缺乏对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与特定

ＡＩ 路径之间关系的比较性研究）。
④这里涉及的“随附性论题”的具体含义是指：所有心智活动都

随附于物理事件（如特定的神经学事件）。 对于这里提到的

“随附性”概念，定义很多，其中的一种定义是：Ｂ 层面发生的事

件随附于在 Ａ 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当且仅当对于任意两个不

同的可能世界 Ｗ１ 和 Ｗ２ 而言，若 Ｗ１ 和 Ｗ２ 在 Ａ 层面上所发

生的事件乃是彼此不可被分辨的，那么，它们在 Ｂ 层面上所发

生的事件亦是彼此不可被分辨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关于

“随附性论题”是否界定物理主义立场的基本界标，目前学术

界有不同看法。 鉴于主题所限，笔者就不展开了。
⑤Ｒｕｔｈ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⑥Ｆｒｅｄ Ｄｒｅｔｓｋ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⑦指的是一种独立于自然语言而纯然在心理系统中存在的语言

操作系统。 如果将人类心智比作计算机并将自然语言比作“界
面语言”的话，心语大约就等于“编程语言”的层面。

⑧指的是这样一种性质：任何一个语句都能够在一个合格的心语

操作者那里被看成是与其他语句具有内涵关联的。 比如这样

的关联：“我的狗不咬人”这话就蕴含了“我有狗”。
⑨Ｅ．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Ｉｄｅａｓ 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ａ Ｐｕｒ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ｏ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ｏ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Ｐｕｒ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Ｆ． Ｋｌｅｉｎ． Ｈａｇｕｅ：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
ｊｈｏｆｆ， １９８０， ｐ． １７１．

⑩对于该问题（特别是蒯因对于该问题的讨论）的反思式评述，
请参看：Ｊ． Ｍ． Ｂｅｌｌ （１９７３）， “Ｗ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ａｃｉｔｙ？”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２ （１）：１５５－１８０。

􀃊􀁉􀁓具体而言，对于符号 ＡＩ 来说，其最大的麻烦便是：在这些系统

中被公理化方式加以固定的人类知识，是很难再通过公理化方

式得到实质性修正的（与之对比，人类在任何一个经验领域内

的知识都应当是随着人类认知的加深而被不断修正的）。 而对

于联接主义或者深度学习路径来说，最大的问题便是：一旦一

个系统通过数据训练而得到了稳定的性能，其性能也会被锁定

在一个固定的层面上，而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与之相对比，人
类习得的某种机能却可以在被习得后再得到精进）。

􀃊􀁉􀁔Ｊｅｒｒｙ Ｆｏｄｏｒ， ＬＯＴ２：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６９．

􀃊􀁉􀁕Ｉｂｉｄ．， ｐ．３９．
􀃊􀁉􀁖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３３．
􀃊􀁉􀁗Ｉｂｉｄ．， ｐ．３２．
􀃊􀁉􀁘胡塞尔本人的一个隐喻是颇能说明这种“相互渗透性”的。 他

指出，“当下”在意识场中的地位类似于在一个连续色谱中纯

红的地位：纯红虽然是诸种红色色调在“纯粹性”这一点上所

能够达到的极限，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的颜色把握活

动把握到诸种红色之间的色差的———毋宁说，我们是通过某种

统一的色感把握活动来把握到关于色彩的整个连续统的。 与

之相类比，我们也不是通过不同的时间把握活动把握到“现

在”“过去”与“未来”的———毋宁说，我们是在某种统一的时间

把握活动中把握到关于时间的整个现象学连续统的。 参看：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ｈｎ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Ｂｒｏｕｃｈ，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１９９１， ｐｐ．４１－４２。

􀃊􀁉􀁙Ｄａｎ Ｚａｈａｖｉ，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５７－５８．

􀃊􀁉􀁚“Ｎｏｅｍａ”可以被翻译为“意向对象”，也可以被翻译为“意义相

关项”，不过，此词目前在国内现象学界尚无一个完全没有争议

的统一译名。 为了避免陷入不必要的译名争议，在本文中笔者

就不再翻译“Ｎｏｅｍａ”，而在行文中直接展现此词的原文面貌。
􀃊􀁉􀁛相关解读文献有：Ｄ．Ｆøｌｌｅｓｄａｌ （１９６９），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ｅ⁃

ｍ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６６： ６８０ － ６８７； Ｒ．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
（１９８２）， “Ｉ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Ｈ．Ｌ． Ｄｒｅｙｆｕｓ ａｎｄ Ｈ．Ｈａｌｌ
（ｅｄｓ），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ｐｐ． ２１５－２３１。

􀃊􀁊􀁒Ｓ． Ｃｒｏｗｅｌｌ （２００８），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ｍａｎｅｎｃ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Ｓｙｎｔｈｅｓｅ １６０：３３５－３５４．

􀃊􀁊􀁓Ｅ．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Ｉｄｅａｓ 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ａ ｐｕｒ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ｏ ａ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ｏ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Ｐｕｒ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Ｆ． Ｋｌｅｉｎ． Ｈａｇｕｅ：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
ｊｈｏｆｆ， １９８０， ｐ． ３４７．

􀃊􀁊􀁔Ｓ． Ｃｒｏｗｅｌｌ （２００８），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ｍａｎｅｎｃ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 １６０：３４４．

􀃊􀁊􀁕Ｒ．Ｂｒａｎｄｏｍ，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胡塞尔主义者完全可以在不引入普特南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的外在主义语义学的前提下，说明为何在“孪
生地球人”的思想实验中，为何对于“水”的判定可以既符合化

学知识，也符合现象学的“内在性”要求。
􀃊􀁊􀁗不过，在此我们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盒喻”虽然在“心语”

或者“思想语言”（其可类比于计算机的程序语言）的层面上无

效，但却在公共的自然语言（其或可类比于计算机的界面语

言）的层面上有效，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我们一般人可以

在日常对话中使用命题态度词了。 不过，这就引入了一个如何

将缺乏明述化的命题态度的心语过渡为自然语言表达的问题。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暂不去细究这个问题。

􀃊􀁊􀁘如塞尔就曾指出，有些意向性信念就是可以没有意识的（如这

样的一个信念———“我的确相信我的祖父从来没有离开过银河

系”。 该信念可以仅仅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我的意向系统之

中，而不是我的意识的一部分）；而有些意识是可以没有意向性

的（如一阵突然涌现的狂喜）。 因此，关于意识的话题并不就

等于是关于意向性的话题。 参看：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 ２。 不过，对于一个胡塞尔主义者来说，
塞尔提出的那些关于“有意识而无意向性”或“有意向性却无

意识”的例子似乎都很牵强（然而，由于篇幅与主题的限制，笔
者在此就不再对塞尔给出的例句进行深入分析了）。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ａ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譬如，对于“注意力”的计算建模成果就可以参看：Ｎｉｃｏｌａ Ｄｅ
Ｐｉｓａｐｉａ， Ｇｒｅｇａ Ｒｅｐｏｖš， ａｎｄ Ｔｏｄｄ Ｓ． Ｂｒａｖｅ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
ｅｌｓ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ｉｃｏｌａ Ｄｅ Ｐｉｓａｐｉａ”， ｉｎ Ｒｏｎ
Ｓｏｎ （ ｅ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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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４２２－４５０。
􀃊􀁊􀁛巴爱思的理论当然没有真正触及关于意识的“难问题”，即意

识的主观面相问题。 但是对于 ＡＩ 研究来说，做出一个能够在

功能层面上具有“意识”的系统已经够具挑战性了。 此外，对
于巴爱思理论的基于“意识之主观面相的不可解释性”的批

评，会威胁到对于意识的任何一种自然主义解释，并使得这种

批评失去了对于巴爱思理论的针对性。 顺便提一句，巴爱思的

意识理论当然只是目下林林总总的意识理论中的一种而已。
笔者之所以在此只提到这个理论，主要是因为该理论的功能主

义色彩最强，因此其对于“机器意识”研究的覆盖性也最强。
􀃊􀁋􀁒Ｆａｕｓｔｏ Ｇｉｕｎｃｈｉｇｌｉａ ＆ Ｐａｏｌｏ Ｂｏｕｑｕｅｔ，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Ｂ． Ｋｏｋｉｎｏｖ， Ｎｅｗ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１９９７， ｐｐ． １３８－１５９．

􀃊􀁋􀁓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Ｖ． Ｇｕｈａ， ＆ 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Ｖ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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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度信念网络的文献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Ｇ．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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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７２： １７３－２１５．
􀃊􀁋􀁘笔者所知道的试图为认知语言学进行全面计算建模的唯一尝

试，乃见诸如下文献：Ｋｅｎｎｅｔｈ Ｈｏｌｍｑｖｉｓ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Ｌｕ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３－０１－０１。 这是该文献作者完

成的博士论文，但没有在任何一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而只是在

其个人网页上提供了扫描件下载服务。 他的基本思路是激活

英国计算机专家玛尔（Ｄａｖｉｄ Ｍａｒｒ）的计算视觉理论，以便为具

有明显空间性面相的认知图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ａ）提供计算建

模方面的支持。 笔者认为该思路是颇为有趣的，但是考虑到认

知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认知图式的高度多样性，以及玛尔的视觉

计算模型自身的繁复性，该技术路径所导致的建模结果也肯定

是非常复杂的，实用价值有限。 实际上，即使是作者本人，在完

成博士论文后的工作领域也逐渐转入了纯粹认知心理学意义

上的视觉问题研究，而与认知语言学无涉。 此外，笔者也没有

查到有任何别的学者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探索下去。
􀃊􀁋􀁙关于纳思系统的文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 Ｐｅｉ Ｗａｎｇ， Ｒｉｇ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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